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宏达股份”）的审计机构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 

一、天健会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发表保留意见的事

项如下： 

(一)云南金鼎公司股权诉讼案 

2017 年 1月 12 日，宏达股份公司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起诉状，第

一原告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原告怒江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第三原告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财政局、第四原告云南铜业（集团）

有限公司因以下事项起诉第一被告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集

团）、第二被告宏达股份公司，第三人为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

金鼎公司）： 

1. 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签署的以下协议无效： 

(1) 2002 年 9 月 7 日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与宏达集团签署的《关于联合开

发兰坪铅锌矿的合作协议》； 

(2) 2002 年 11 月 12 日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与宏达集团签署的《关于联合

开发兰坪铅锌矿的框架协议》； 

(3) 2003年 1月 24日四原告与第一被告、第二被告签署的《云南兰坪有色

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书》； 

(4) 2003年 5月 14日云南冶金集团总公司与宏达集团公司签署的《开发兰

坪铅锌矿相关事项议定书》。 

2. 请求确认第一被告、第二被告持有的第三人共计 60%的股权无效。 

3. 请求确认第三人 100%的股权分别由第一原告持有 51%，第二原告持有

20.7%，第三原告持有 25.3%,第四原告持有 3%。 

4. 请求判令第一被告扣除已经支付的增资款人民币 87,589,800 元后，向第

三人立即返还 2003年至 2008年违法获得的利润本金人民币 165,513,552.6元及



  

计算至前述资金返还完毕之日的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截止 2016 年 7 月

31日，第一被告应返还的利润本金和利息合计人民币 269,126,406.5 元）。 

5. 请求判令第二被告扣除已经支付的增资款人民币 496,342,200 元后，向

第三人立即返还 2003年至 2012年违法获得的利润本金人民币 1,074,102,155.4

元及计算至前述资金返还完毕之日的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截止 2016 年

7月 31 日，第二被告应返还的利润本金和利息合计人民币 1,620,733,822 元）。 

6. 请求判令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律师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二) 云南金鼎公司股权诉讼案涉及的资产冻结情况 

2017 年 1 月 6 日宏达股份公司发布公告，宏达股份公司在成都农行锦城支

行开立的账户中的资金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涉及金额 210,242,161.00

元。 

2017 年 1月 12 日宏达股份公司发布公告，宏达股份公司持有云南金鼎公司

60%的股权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涉及股权数额为 58,393.2万元，涉及股

权比例为 60%，冻结期限自 2017年 1月 4日至 2020年 1月 3日，执行通知书文

号（2016）云执保 64 号；宏达股份公司持有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22.1605%的股权

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涉及股权数额为 77,561.780565万元，涉及股权比

例为 22.1605%冻结期限自 2017 年 1 月 4 日至 2020 年 1 月 3 日，执行通知书文

号（2016）云执保 64 号。 

2017 年 11月 20 日，宏达股份公司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扣押、

冻结财产清单》（2016）云执保 64号之一。针对宏达股份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2016）云民初 95 号民事裁定

书冻结了宏达股份公司位于成都市的部分房产，具体包括：房权证号 1242914、

面积 140.73 ㎡；房权证号 0813299、面积 26739.79 ㎡；房权证号 1374902、面

积 873.28 ㎡。冻结期限 3 年，自 2017年 1 月 4 日起至 2020年 1月 3 日止。冻

结期间，不得办理冻结房产的变更、质押、转让等相关手续。 

(三)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情况 

宏达股份公司于 2017年10月收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民事判决书》

（（2016）云民初 95 号），该一审判决书主要内容为：判决宏达股份公司于 2002



  

年 9月 7日签订的《关于联合开发兰坪铅锌矿的合作协议》、2002年 11月 12日

签订的《关于联合开发兰坪铅锌矿的框架协议》、2003 年 5 月 14 日签订的《开

发兰坪铅锌矿相关事项议定书》、2003 年 1 月 24 日签订的《云南兰坪有色金属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无效；确认宏达集团、宏达股份公司持有云南金鼎公司

60%股权自始无效；扣除宏达股份已经支付的增资款人民币 496,342,200 元后，

向云南金鼎公司返还 2003年至 2012年违法获得的利润人民币 1,074,102,155.4

元及计算至前述资金返还完毕之日的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截至 2016 年

7月 31 日，宏达股份应返还利润本金和利息合计人民币 1,620,733,822 元）；宏

达集团和宏达股份公司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律师费等

全部诉讼费用，其中案件受理费 9,515,771.90 元，保全费 5,000 元，律师费

4,934,150.57元。 

(四)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情况 

宏达股份公司在法律规定的上诉期内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二审已

于 2018 年 1 月 5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截止审计报告日，最高人民法院

尚未作出判决。 

(五) 宏达股份公司财务报表相关处理 

宏达股份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中对上述诉讼的详细情况进行了披露。

由于一审判决尚未生效，而该诉讼案情二审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宏达股份公

司认为其无法对上述诉讼案件的结果及其是否可能导致损失与很可能损失的金

额进行可靠估计，故未确认预计负债和可能的损失。 

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所反映的发表保留

意见的理由和依据如下： 

宏达股份公司涉及的云南金鼎股权纠纷案，已于 2017 年 9 月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宏达股份公司败诉。宏达股份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已上诉至最高

人民法院。二审已于 2018 年 1 月 5 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截至审计报告

出具日，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二审尚未终审判决。 

宏达股份公司及其聘请的律师认为该诉讼案情复杂，涉及时间长，金额巨大、

影响重大，二审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宏达股份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也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因二审判决存在不确定性，对该诉讼案件的二审判决的结果



  

及对宏达股份公司的影响难以作出预判。 

由于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宏达股份公司未对上述诉讼案件的结果及其可能

导致的损失进行估计，也未确认预计负债，对此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无

法确定宏达股份公司是否需要计提和确认相关损失及损失金额。虽然上述事项对

宏达股份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但根据截至审计报告

日获取的信息，上述事项的影响主要限于预计负债和相关损失账户的列报和披

露，且宏达股份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十（二）部分对诉讼案件的详细情况进行

了披露，因此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上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重

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八条规定,如果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

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 

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根据该规定,综合上述事实, 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发表保留意见。 

三、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可

能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基于上述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无法判断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宏达股份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中，对于假设最高人民法院

在二审判决中支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则可能给宏达股份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披露。如果按假设的损失金额估计并

计入 2017 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宏达股份公司 2017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盈亏性

质可能将发生变化，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可能由盈利转变为

亏损。 

该诉讼案件如果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结果可能对其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一）可能由于持有云南金鼎公司 60%股权失效，云南金鼎公司将不能纳入

合并财务报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云南金鼎公司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430,048.79万元、205,694.29 万元，于 2017 年度，云南金鼎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分别为 219,652.92 万元、39,425.97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2,738.67 万元。 

(二）宏达股份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母公司财务报表可能涉及的损失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其 60%的所有者权益金额为 123,360.46

万元已经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可能形成合并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损失

123,360.46万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财务报表对云南金鼎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金额为 143,153.997 万元，可能形成母公司财务报表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 

宏达股份公司持有云南金鼎公司 60%股权，其中持有云南金鼎公司 51%股权

系由宏达股份公司于 2003-2006 年通过向云南金鼎公司增资人民币 49,634.22

万元取得，持有云南金鼎公司 9%股权系由公司于 2009 年从宏达集团以人民币

92,873.52万元作价受让取得。 

(三）公司可能涉及应返还利润本金和利息损失及承担的诉讼费用 

根据一审判决，于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公司应返还利润本金和利息合计

人民币 162,073.38 万元，诉讼费用由宏达集团和公司共同承担。 

四、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

性规定 

基于上述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根据目前取证情况，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没有发现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存在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

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的情形。 

五、公司董事会的意见及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措施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对于年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我们尊重其独立判断。 

2、由于该诉讼事项案情复杂，跨越时间长，金额特别重大，对公司生产经

营可能产生的影响极大，对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可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根据目前诉讼进展情况，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均无法估计出任何关于二审结果的概

率或可能性以及其影响，鉴于该诉讼对公司的重大程度和诉讼本身的复杂程度，

公司无法对上述诉讼案件的结果及其是否可能导致损失与很可能损失的金额进

行可靠估计，故未确认预计负债和可能的损失。 



  

3、自公司知悉该诉讼起，公司已按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对该诉讼事项

在临时公告、定期报告、业绩预告中进行了及时、充分的披露，特别是在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2017 年年度业绩预告和 2017 年年度报告中，对该诉讼可能对

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进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充

分披露，以便投资者充分了解诉讼信息，评估诉讼影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4、在年审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程中，公司已向年审机构提供了有关该诉讼案

件的所有资料，按年审注册会计师的要求回答了相关问题，并全面支持和配合，

确保年审注册会计师实施其认为必须实施的全部审计程序。 

5、虽然年审机构对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年审

机构并没有发现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存在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

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的情形。 

6、公司及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该诉讼事项，将尽最大努力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通过正常法律途径，力争尽快妥善解决该诉讼事

项。 

特此说明。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 


